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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被丈人用脚踢踹至肋骨骨折。检察官侦查却发

现，丈人的举动事出有因。近日，丈人的行为被认定属于

正当防卫。

2019年10月，小月因与丈夫小浩感情不合，带着女

儿搬回父母老正、老华家居住。同年11月3日晚，小浩到

老正家，与老正一家发生扭打。其间，小浩被沙发绊倒时

想起身，老正见状用脚踢踹小浩胸腹部数下。

经鉴定，小浩左侧胸腹部第5、6根肋骨骨折，构成轻

伤二级；老正左额部裂伤构成轻微伤；老华头皮下血肿、头

皮疤痕构成轻微伤。

2020年1月，老正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移送衢州市衢

江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提审老正和询问小浩时发现，两人都说是

对方先动手，且小浩说他去老正家“是去拿衣服”。而根据

案卷，事发当晚小浩去老正住所时带了一根60厘米长的

木棍。拿衣服为何要带木棍？

详细询问后，检察官得知，小浩曾多次到老正住处滋事，

老正一家报过警，民警也来处理过。通过复勘还原案发现

场、走访当地群众，检察官了解到事发当晚老正亲戚8岁的

女儿也在家中。了解到小女孩心理状态比较稳定，且按照法

律规定在合适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检察官向小女孩核实了

情况。小女孩说，当晚，小浩进门直接用木棍击打老正头部。

6月29日，衢江区检察院对老正故意伤害案是否属于

正当防卫进行了公开听证。经听证评议，与会人士赞同检

察机关对老正行为属正当防卫的认定，检察院当场对老正

宣布了绝对不起诉决定。近日，小浩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由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检察官说法：
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

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

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审查认定的事实，以及最高人民

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和近期处理的正当防卫相关

案件所体现的精神，本案中，老正的行为，正是为了保护本

人及家人的人身权利等免受不法侵害而进行的，应当认定

为正当防卫，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

规定，其不负刑事责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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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警方日前通报，今年以来兰州市共发生226起游戏充值、买卖账号类诈骗案件，涉

案金额150余万元。警方提醒，网络游戏里诈骗套路多，玩家务必小心莫上当。

新华社 朱慧卿

员工“零业绩”，
单位能否工资一分不付？

编辑同志：
我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实行底

薪+提成，如果我没有完成每月50000元的基本销

售额，公司有权拒绝支付底薪。第一个月，我按照

公司的要求全勤上班，从事了劳动合同指定的工

作，由于缺少人脉资源等原因，虽然我尽了最大努

力，但仍是“零业绩”。公司以有约在先为由，不付

我的一分工资。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陈女士

陈女士：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公司必须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你支

付报酬。《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在劳动者

提供正常劳动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

的工资在剔除下列各项以后，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

资标准：(1)延长工作时间工资；(2)中班、夜班、高

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

的津贴；(3)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者福利待

遇等。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

人单位，在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基础上，其支付劳

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

明确表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形成或建立劳动关系

后，只要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

单位就必须向其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而不管劳动者是否有业绩以及业绩如何。这里的

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

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

事的劳动。而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

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

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

劳动报酬。与之对应，尽管你未完成销售额，甚至

是“零业绩”，但这并不能否定你已经按照公司的要

求全勤上班、从事了劳动合同所指定的工作、尽到

了自己的努力，即你向公司提供了正常劳动，公司

自然也应当支付最低工资。

另一方面，你可以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

《最低工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违反本规定第十

二条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

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1至5

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颜东岳

通讯员 海薇

官司赢了，被告一直没还款，原告去法

院申请执行却被拒绝。近日，面对海宁市法

院的不予执行裁定，申请人盛某懊悔不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015年，林某因资金周转之需，分四次

向盛某借款共计24.5万元，陈某为上述借款

提供担保。由于林某一直没有还款，2016年

12月，盛某将林某、周某（林某之妻）、陈某告

上法庭。2017年2月20日，法院判令林某、

周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盛某借款24.5

万元，陈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生效后，三个被告迟迟未履行义

务，而原告盛某直至2020年5月15日，才向

法院申请执行。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向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申请人盛某的申请已

经超过申请执行时效，请求法院裁定不予执

行。法院审查后认为，盛某申请执行的判决

书中，确定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最后时日为

2017年7月4日，盛某提出执行申请时，已经

超过了二年的执行时效期间，且在申请执行

时效期间内没有发生执行时效中止、中断情

形。虽然盛某称曾经向被执行人打电话催

讨过债务，但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被执行

人对此也不予认可。据此，法院裁定对盛某

的执行申请不予执行。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三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三条规

定：申请执行人超过申请执行时效期间向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

受理。被执行人对申请执行时效期间提出

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

予执行。

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在

法律文书生效后，败诉一方当事人未按时履

行义务的，胜诉一方当事人应该及时向法院

申请执行，以免失去法律强制力的保护。

将女婿踹至肋骨骨折，丈人为何不用负刑事责任？
检察官：女婿带着木棍上门，丈人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官司赢了，法院却拒绝执行
法官：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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